
  中国社会学网 > 社会关注 > 医疗改革—洛川经验 

 
陕西洛川农村医改：红蓝之争背后是新旧体制冲突 

王世玲 张东生 
 

      “ ‘蓝本’不管用，药价高，医疗费用也太贵，即使可以报销一部分，好处也都给

了医院；‘红本’才真管用，药价也便宜，更适合我们农民。”陕西洛川县旧县镇侯

井村农民陈红英对本报记者说。 

  8月19日，在革命老区洛川，“中国农村卫生体系与政策国际研讨会”现场，一

场有关“蓝本”与“红本”的讨论正在进行。参与讨论的不仅仅只有当地的农民，还有

来自卫生部、农业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

的官员，以及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研究机构的一流学者。此次研讨会由亚行资助，卫生

部贷款办主办。 

  陈红英所说的‘蓝本’，指的是根据2003年开始实施的《洛川县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交了15元之后获得的一个合作医疗证，这是一个以保

障大病为主的医疗证明；而“红本”则是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洛川县

旧县镇实施的“乡镇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试点”方案，在交了10元钱以后获得的“农民

医疗合作社社员证”，这是一个涵盖了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小病治疗的医疗证

明。 

  “蓝本”与“红本”争论背后，集中体现了当前对农村医疗改革方向的不同意见；

理清新农村合作医疗与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试点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16.2万洛川

农民的福祉，更关系到中国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方向和未来。 

  新农合方向之困 

  作为陕西省的第一批试点，洛川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于2003年12月1日正式

启动实施。据洛川县副县长寇粉岭介绍，目前洛川的试点方案中，资金的统筹来

自三块：中央财政按实际参加人数每人每年拨10元，省、市、县按每人每年4、

3、3元的标准配套，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统筹基金15元。其中农民

的5元和各级政府配套的20元组成大病统筹基金，解决农民因患大病住院治疗的医

疗费用补助，10元划入个人账户，作为农民门诊小病治疗医药费使用，由农民个

人支配使用，可以结转累计。 

  按照目前的方案，如果农民患病，可以到乡镇卫生院、县医院以及更高层级

的医院去看，并获得补助。目前的补助标准和起付线具体为：乡镇医院100元起

付，补助60%；县级医院300元起付，补助50%；县以上医院600元起付，补助

40%。最高补助金额每人每年累计不超过1万元，特殊病例不超过1.5万元。 



  寇粉岭告诉记者，2004年，洛川有143493名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占农业人

口的88.7%，农民筹集基金215万余元，加上中央财政、陕西省、延安市和洛川县

各级财政配套的280万余元，一共有358万余元进入了大病统筹基金。去年共接受

了3278人次的农民住院补助，补助金额195万余元，人均补助595元。 

  尽管洛川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在各个指标上都表现

良好，但对这种以大病为主的新农村医疗合作试点的担忧也从来没有中止过。对

于农村卫生改革的重点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洛川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以大病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人‘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但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试点重视大病，轻视预防保健和小病，忽略了农村居民首先需要的

基本卫生服务。”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发表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中，专门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对于目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不符合国

情，其理由包括： 

  第一，在农村，真正需要优先关注的、与广大农民基本健康关系更为密切的

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定位于“保大病”与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目标相悖。 

  第二，将保障目标定位为“保大病”，不可能获得良好的卫生投入绩效。很多大

病都是因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所致。 

  第三，以大病为保障对象，一般只有住院治疗费用才能纳入补偿范围，受益

面必然很低，无法激励农民积极参保，也很容易导致逆向选择。 

  第四，较低的筹资水平也保不了大病。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加上中央和地

方政府补贴，每人每年的筹资额只有30多元钱。按目前的医疗费用水平，指望对

罹患大病者给予充分经济保障是不可能的，主要医疗费用还必须由患者自付。该

报告建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目标必须立足于保基本健康，‘保大病’的思路

必须放弃。” 

  旧县镇试验破题 

  正是基于农村卫生体系建设要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本目标的初衷，2003年

底，杨团领导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洛川试点项目课题组来到了洛川县

旧县镇，开始了以社区的“基本卫生服务统筹”为内容的社会政策试验。 

  课题组将“基本卫生服务统筹”称为“小统筹”，以区别于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中以



 

大病保险为主的“大统筹”。“小统筹”是以农村乡镇社区为统筹单位，建立村、镇农

民医疗合作组织，组织农民以户为单位自愿缴费(目前人均每年10元)建立基本卫生

服务统筹基金，镇农民医疗合作组织代表全体社员集体签约购买镇卫生院下设的

社区服务站提供的基本卫生服务，并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服务进行监督。 

  2004年4月1日，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试点正式启动镇卫生院下设的6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旧县镇、上桐堤、韩村、阿吾、洛生、故现)正式挂牌对农民服务，基本

覆盖了全镇的每个村落。 

  本报记者先后前往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桐堤服务站、洛生服务站调

查。 

  中心常务副主任靳喜贵告诉记者，目前主要为农民提供7项服务：“1.向辖区群

众提供优质低价的药品，药价加成率7%，统一价格明码标价公布于众；2.免费建

立和使用家庭档案，慢性病全程跟踪服务；3.免费物理检查(X光透视、拍片、B

超、化验、心电图收成本费)；4.全年医疗服务(挂号费、诊断费、治疗费、初诊费)

免费；5.社区医生医药咨询服务、双向转诊服务；6.全年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健康

咨询和防疫、妇幼卫生保健；7.社区服务站24小时值班服务。”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共13名，包括每个站1名医生、1名护士

(其中旧县站共有3名医生和护士)。上桐堤服务站站长屈俊峰告诉记者，该站负责

周围6个村的卫生服务工作。卫生服务站牌子上的急诊电话格外显眼。黄土高原的

路非常难走，问及他如何出诊，屈俊峰憨厚地一笑，指了指旁边的摩托车，“就靠

那个，新买不到1年的摩托车，都快骑坏了。” 

  在洛生站，农民艾克雄告诉记者，他全家5口人，包括妻子和3个孩子，家里

没有老人。他患有高血压，在参加小统筹前去过西安的省医院、延安市医院、洛

川县医院都看过，没有看好。现在只吃一种降压药就缓解了，每月只花8元。更为

重要的是，全家的身体健康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试点获得了农民的欢迎，因为农民确实从中获得了实惠。更为重要的是，试

点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农民的参与。杨团介绍，“旧县镇的农医合组织由三个层

次构成：底层为农医合代表，每个行政村选举1名村民担任代表，全镇共34个代

表；中层为农医合小组，各个社区服务站的代表组成农医合小组；上层是镇农医

合代表会，由34个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农医合主任。”农医合代表们不仅每月以信息

传递卡和服务反馈卡对农民进行满意度调查，而且每季度都要开总结会。杨团认

为，“这种模式不仅探索了一条用者监督生产者、需方监管供方的路径，而且对提

升农民的公民意识、公共意识、社会地位和监管能力都有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试点从一开始就屡屡遭遇各种障碍，其中体

现出来的新旧体制冲突耐人寻味。 

  小统筹试点遭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关文件。按照课

题组之前的设想，旧县的试点将作为洛川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一部分来推

 



进，其要点是旧县镇作为新合作医疗试点中的点中点，个人缴费的10元钱不进入

个人账户，而是作为农民医疗合作社社员的筹资，集体购买乡镇卫生院提供的社

区医疗服务。这个方案事先多次征求了农民的意见，获得通过，并在2003年9月份

(也就是在洛川新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开始前4个月)获得了洛川县政府的支持，并在

11月11日召开了县领导参加的动员大会，但是在大小统筹已经结合、农民已经自

愿为新合作医疗缴费的关键时刻，县政府通知课题组原方案暂停，原因是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的中央文件中没有规定可用农民的筹资做社区卫生服务。经过协调

后，农民的缴费由爱德基金会出资解决，3个月后试点重新开始。 

  更为严重的冲突来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与现行的农村医疗体系的冲突。

农村传统的三级网“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医”在改革开放后已经瓦解，表现在县医

院和乡镇卫生院以医疗为主，除儿童防疫疫苗和妇女生育外，不再有任何预防保

健项目，村医则从之前集体管理的赤脚医生行列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经

营者。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卫生资源迅速向高端和下游积累，县医院的收费

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支付能力，而乡镇卫生院则成为农村医疗中最薄弱的一个环

节，普遍设备陈旧、医疗技术落后。 

  旧县镇卫生院也不例外，院长田健告诉记者，该院目前共有26名在职工作人

员，包括13名正式工、13名临时工，另外还有9名退休职工，而实际能够开处方的

医生只有3名。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本应是一家，但是镇卫生院不能随便解

聘财政供养人员，也没法把这些医务人员派到下面的6个卫生服务站。最后，只能

重新建立一套系统，全部员工重新招聘，目前他们付给每个医生的工资是500多

元，护士400多元。 

  其他困扰着课题组的问题还包括农医组织的注册登记问题、社区服务站的管

理特别是与卫生院的沟通问题、社区服务站的人力资源问题等。 

  等待苹果熟了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的雷海潮处长在看过旧县镇试点以后，评价甚高。他认

为，“洛川的模式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如何对卫生服务的提供方进行有效干预的经

验。旧县镇的模式是预付制，提前让农民交十元钱，购买了一个服务包，有一个

明确的服务包的界定，根本就不用报销的模式。” 

  对于目前的以报销制为特点的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设计，雷海潮说，“这种

制度设计是不是存在问题？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从保险的角度来说，以

后补式报销模式来解决医疗保障的问题，成本是高的，而且需要管理能力。最终

我们解决的是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让农民有一个看病的平台和机制，但解决问

题的思路可能是多种的，未必都采取医疗保险式以报销为特征的模式。” 

  而发改委、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以及国务院扶贫办的官员们更是高度

评价旧县镇的试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医保司的汤晓莉处长提出，旧县镇的试

点，对城市医疗保健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鼓励，尽管存在诸多的问题和体制坚冰，社科院课题组依

然决心把试点继续做下去。爱德基金会的资助将于明年4月1日结束，农民代表提

出不能长期依赖捐款，而要让农民自愿缴费，分开社员价和非社员价。小统筹按

户每人每年缴纳10元，为农医合社员，享受社员服务价和药价提供补偿成本。 

  课题组也曾于今年3月提出，依照农民意愿，可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自行决定

是否动用新型合作医疗个人账户资金缴纳基本卫生服务统筹费，但未被政府采

纳。如此一来，农民就需要在新型合作医疗的15元缴费之外，另行购买基本卫生

服务统筹。 

  鉴于农民不能自愿动用自己的新型合作医疗账户资金作小统筹费用，要缴费

就要另掏钱，所以，课题组认为，这才是对农民是否真正拥护小统筹的证明。经

课题组与农医合、镇卫生院、镇长等共组的镇协商会的集体讨论，并得到了省卫

生厅和县政府的支持，由农民自愿在新型合作医疗之外缴纳小统筹费用的试验自

今年开始。他们设置的缴费日期是7月1日至10月31日，从6月21日开始，宣传和争

取工作就开始了。 

  农医合代表们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杨团说，“以前这种类型的动员都是由

政府出面的，这次由农医合代表出面，一开始代表们也很担心，不知道自己行不

行。但后来的结果很长志气，除了两个村的进展缓慢外，所有的农民代表都告诉

我，每一户他们都去了，有的户他们进了两次，除了缴费的以外，没缴费的那些

家庭都在我的登记名册上。” 

  这让课题组非常欣慰，其实真正激励课题组一直坚持下去的，正是这些农

民，“他们能够这样理解我、支持我，我觉得是最好的回报，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尽管我们做的是旧县镇的小试点，但我们心里想的是全国8亿农民。”杨团说。 

  截至8月14日，旧县镇累计缴费参加小统筹的农户为679户，占全镇农户的

20.9%；累计缴费金额21250元，发放《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社员证》679本。这

是在农民自愿、农民自主动员的基础上，短短一个多月取得的成果。 

  旧县镇西村的农医合代表张顺义说，“我们村过去是缴费最慢最差的，而在小

统筹缴费中排到了前头，一个月内缴费率就达到了40%，现在还有几十户先记在本

本上，主要是苹果还没熟，等到秋后苹果熟了，估计缴费率能达到70%。” 

  洛川是一个以苹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县，旧县的果园面积就有3.5万亩。在这

个孕育了中国革命的地方，8月的洛川果园里挂满了红红的苹果，路两边也是一箱

箱等着出售的苹果。秋天即将来临，收获的季节也快到了。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敬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 

 




